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文件
地 科 院 行 ［ 2018］ 12号


教师、学生学术论文、专著及会议资助办法

（修 订）

院内各室（所、中心）：

为加强学科建设，鼓励我院师生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出版学术专著，积极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提升我院教

师及团队整体在国内外学界和业界的学术影响力，2014年

学院研究制定并颁布实施了《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学

生学术论文、专著及会议资助办法（试行）》（地科院行[2014]8

号）文件。《办法》自执行以来，在促进和推动学院的学术

交流及科研学术成果的发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

学院面临的问题、挑战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在梳理总结

过去及综合考虑学科发展、青年教师培养、本科生学术科研

促进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经学院党政研究决定对其进行

修订、完善。

一、资助范围

受资助成果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以我院教师、学生为第一完成人所取得的本学科领域

成果。



2）以“西南石油大学天然气地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或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受聘

国重人员）为第一署名单位、且以“西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

技术学院”为第二署名单位，或以“西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

技术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本学科领域学术论文、专著及会

议。

二、学术期刊论文版面费资助办法

版面费资助额度根据论文级别，原则上：

1、SCI一区文章资助额度每篇不超过 10000元；

2、SCI二区文章资助额度每篇不超过 8000元；

3、SCI三区文章资助额度每篇不超过 5000元；

4、SCI一般性源刊资助额度每篇不超过 4000元；

5、EI收录文章资助额度每篇不超过 1500元；

6、CSCD核心库文章资助额度每篇不超过 1000元，其

中发表在附表 1杂志上的文章资助额度每篇不超过

2000元；

7、本科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本学科领域中文期刊

论文资助额度每篇不超过 1000元。

说明：

（1）同一篇文章不重复资助，只就高资助 1次；

（2）《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岩石学报》、《地质学

报（英文版）》、《地球物理学报》等国内本学科领域顶级 SCI



源刊，等同于 SCI三区文章资助。

三、学术专著资助办法

资助科学出版社、地质出版社等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

与“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及“地质学”两个一级学科相关的学术

专著，资助额度每部专著不超过 30000元/部。

四、学术会议资助办法

资助类别：大会特邀报告、大会报告、分会特邀报告、

分会报告。

1、国内学术会议资助仅限国内一级学会及所属的专业

委员会主办会议。

（1）一级学会主办会议大会特邀报告、大会报告资助

上限 4500元/人·会（机票、注册费、住宿费）；

（2）一级学会主办会议分会报告资助上限 4000元/

人·会（机票、注册费、住宿费）；

（3）所属专业委员会主办会议大会特邀报告资助上限

4000元/人·会（机票、注册费、住宿费）；

（4）所属专业委员会主办会议大会报告资助上限 3500

元/人·会（机票、注册费、住宿费）；

（5）所属专业委员会主办会议分会报告资助上限 3000

元/人·会（机票、注册费、住宿费）；

2、对经审定为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大型国际性学术会

议报告予以资助。



（1）大会特邀报告、大会报告资助上限 20000元/

人·会（机票、交通费、注册费、住宿费）；

（2）分会报告资助上限 15000元/人·会（机票、注册

费、住宿费）；

（3）入选 Poster的论文作者参会申请资助需由学院根

据经费情况，予以审定是否予以资助。资助上限 10000元/

人·会（机票、注册费、住宿费）；

3、属性不明确的国内（际）会议级别由学科建设负责

人或学院教授委员会认定，方予资助。

五、资助流程

1、申请人填写“地科院论文版面费（会议注册、差旅费）

资助申请表”（见附件 1）。学生发表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申

请资助，均由导师提出申请。

2、申请人将相关材料（包括资助申请表、论文全文复

印件（含杂志封面与目录）、收录证明、会议邀请函、会议

注册资料、费用发票等）交学科科研助理处登记，报学院分

管领导审批。

3、经批准后，申请人填写借款或报销单，到校财务处

报销。

六、说明

1、凡未特殊说明，本办法资助群体为 40岁以下的中青

年教师及所指导的硕、博士；其他教师（不含教授）指导的



硕士、博士参会由学院和导师根据资助上限，学院资助 50%、

导师资助 50%。特殊情况可提出申请由学院党政讨论决定。

2、经费报销按学校经费财务管理要求执行。

3、对学校、学院根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需要，组团

或选派参加的会议，按学校相关财务管理要求予以报销。

4、本办法只资助实际产生的费用，凡弄虚作假，一经

查实，全额退还资助经费，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助，并按

虚假使用学校财政经费相关管理办法进行处理。

5、受资助人员必须将全套资料交学科科研助理留存备

案。参会人员还应带回一些参会的照片等，并向学院提交参

会正式宣传报道稿件；同时返校后，应至少在一定范围内，

对参会报告进行交流。

6、学院每年根据院经费情况及论文（会议）数量、参

会人员情况对资助额度可进行适当调整。

7、参会人员签证、护照办理等产生的费用由团队或个

人支付。

8、根据个人情况，资助经费可以先预借，也可以个人

先垫支返校后再报销。

9、由于本资助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校学科建设等专项经

费，因此，获得学校“优秀人才”、“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等计

划的教师不予重复资助。

10、入职 3年，过学术关期间教师及指导的研究生、本



科生发表本办法涉及的各类成果均按上述标准全额资助。获

得学校“过学术关”、“博士后师资”、“启航计划”等资助的青年教

师原则上应统筹计划、利用好学校“过学术关”专项经费和学

院本资助提供经费，确保过好学术关。

11、本科生发表本学科领域的期刊文章超出上述资助额

度部分若无指导教师提供资助，又无其他经费渠道时，可以

向学院申请全额资助，经学院审核通过可以获得相应额度的

资助。

12、对本“资助（试行）办法”涉及论文、会议等认定有

争议，由学院教授委员会最终裁定。

13、本“资助（试行）办法”得解释权归地球科学与技术

学院。

14、本资助办法未尽事宜及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学院

将根据情况逐步修订完善。

15、本资助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行。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年 4月 11日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年 4月 11日 印

发



附表 1 学术期刊论文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地质学报 2 地质论评

3 沉积学报 4 地质科学

5 石油学报 6 地球科学

7 地球化学 8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9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10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11 古生物学报 12 中国海洋湖沼学报



附件 1：

地科院论文版面费（会议注册费、差旅费等）资助申请表

作 者

情况

申请人姓名 年龄

职称 学历

作者顺序
□ 申请人为第一作者

□ 申请人为第二作者或通讯作者、所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

学 术

论 文

（ 会

议）情

况

期刊（会议）名称

论文标题

发表年月（卷期次）

检索类别 检索号

会议类别 □ 国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国内举办）

□ 国际学术会议举办地

参会形式 □ 大会（特邀）报告□分会报告□大（分）会主持

申请资助金额

申请者确认签名

本人签名：

年月日

基本情况审核

学科助理：

年月日
学院意见




